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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專區 社團法⼈桃園市牙醫師公會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公 告 三 函轉衛⽣福利部有關齒顎矯正牙套廣告及服務流程之適法性說明，

敬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醫師。

⼆、詳細內容已刊登於本會網站，供會員⾃⾏下載。

說明：⼀、依據衛⽣福利部115年1⽉26⽇衛部⼝字第1140140840號函辦理。

函轉全聯會115.01.30 牙全岳第00913號。

公 告 四 函轉衛⽣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有關台灣⼠卓曼醫療器械有限公司

「“使得勞曼”純鈦洛新骨內植體(骨⾼度錐形)(衛福部醫器輸字第

027794號)」疑有仿冒品在國內上市流通，敬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會

員醫師。

說明：⼀、依據衛⽣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15年1⽉22⽇FDA器字第1151600373號

函辦理。

⼆、詳細內容已刊登於本會網站，供會員⾃⾏下載。

函轉全聯會115.02.06 牙全岳第00943號。

公 告 五 函轉衛⽣福利部有關「醫事專業諮詢」 及「醫療爭議評析」相關業

務已公告委託財團法⼈藥害救濟基⾦會⾃115年1⽉1⽇起辦理，敬

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醫師。

說明：⼀、依據衛⽣福利部115年2⽉5⽇衛部醫字第1151660632B號函辦理。

⼆、詳細內容已刊登於本會網站，供會員⾃⾏下載。

函轉全聯會115.02.12 牙全岳字第00974號。

公 告 六 為辦理桃園市115年度「診所癌症防治計畫」」,請貴會協助公告宣導

並轉知所屬會員踴躍參與,請查照。

連結網址：https://dph.tycg.gov.tw/News_Content.aspx?n=4295&s=1608822

函轉桃園市政府衛⽣局115.03.24 桃衛健字第1150025986號。

公 告 七 檢送衛⽣福利部115年3⽉27⽇衛部醫字第1151662951號函1份,有

關醫療機構實施教學⼿術前應充分告知病⼈,以保障醫病雙⽅權益,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相關疑問請洽承辦⼈及電話: 劉⼩姐 03-3340935分機2337

轉桃園市政府衛⽣局115.03.31桃衛醫字第1150027481號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ews.jsp) /醫師專區/最新消息/醫事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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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主旨：公告「115年度全⺠健康保險牙醫⾨診總額青少年⼝腔提升照護試辦計畫」，

⾃115年1⽉1⽇⽣效，敬請查照。

★計畫內容刊登連結網站： 

https://www.nhi.gov.tw/ch/cp-19575-871ee-3258-1.html

公告⼀

https://www.nhi.gov.tw/ch/cp-19573-5818b-3258-1.html

★計畫內容刊登連結網站： 

主旨：公告「115年度全⺠健康康保險牙醫⾨診總額特定疾病病⼈牙科就醫安全計

畫」，⾃115年1⽉1⽇⽣效，敬請查照。

公告⼆

公告三

https://www.nhi.gov.tw/ch/cp-19581-c676a-3258-1.html

★計畫內容刊登連結網站： 

主旨：函轉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暫予⽀付新增及異動「全⺠健康保險藥物

給付項⽬及⽀付標准」之藥物項⽬共計67項;前揭資料請逕⾄衛⽣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網站(https://www.nhi.gov.tw 路徑:⾸⾴/最新消息/法規公告)下

載,敬請周知所屬會員,請查照。

公告四

https://www.nhi.gov.tw/ch/cp-19591-2b91e-3258-1.html

主旨：公告「全⺠健康保險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並⾃

115年1⽉1⽇⽣效，敬請查照。

★計畫內容刊登連結網站： 

公告五

主旨：公告「115年適⽤牙醫相對合理⾨診點數給付原則之鄉鎮名單」，敬請周知會

員知悉,請查照。

★計畫內容刊登連結網站： 

https://www.nhi.gov.tw/ch/cp-19606-2d067-3258-1.html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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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八 因應115年底醫師執業執照換照⾼峰期，本會推動換照便⺠措施說明

本會已於 115 年 3 ⽉ 9 ⽇接獲衛⽣局函覆，同意本會所提便⺠⽅案。後續會員辦

理換照時，可使⽤ 本會提供並加蓋「本會校對章及承辦⼈章」之《桃園市醫事⼈員執

業異動申請表》辦理換照，以 提升審查與⾏政作業效率。

因應115年底多數會員將同時進入執業執照換照期，為減輕會員往返奔波不便並

降低⾏政作業負擔，本會依第25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已於 115 年 1 ⽉ 28 ⽇函文桃園

市政府衛⽣局，提出相關換照便⺠措施建議⽅案。

為避免文件遭誤⽤，本會亦將明確標⽰使⽤⽤途並加強會員宣導，確保⾏政流程

與主管機關審查機制正常運作。

【換照重點提醒】

最佳申請時間：執業執照到期前 6 個⽉內

學分要求：6年內須完成 120 學分

                        (含：專業、法規、倫理、品質、感染管制、兩性議題)

逾期未換照：可能依相關規定 受⾏政裁罰

【基本應備⽂件】

桃園市醫事⼈員執業異動申請表

原領之執業執照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請⾄「醫事⼈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下載 

https://cec.mohw.gov.tw

登入⽅式：

帳號：⾝分證字號

密碼：出⽣年⽉⽇末碼＋⾝分證末四碼

積分查詢流程可參考：《2026 牙醫師實⽤⼿冊 II》P48–P58

最近 3 個⽉內照片 2 張

規費 300 元

委託書及雙⽅⾝分證影本（委託他⼈辦理時）

請務必留意 執業執照效期，並依桃園市政府衛⽣局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換照，

以維護⾃⾝執業權益。

�提醒會員

下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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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六

主旨：公告「115年度全⺠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總額及其分配⽅式」,請 查照。

★衛⽣福利部全⺠健康保險會連結：

https://dep.mohw.gov.tw/NHIC/cp-1661-85286-116.html

相關疑問請洽承辦⼈及電話: 邵格蘊     02-25000133分機261

公告七

說明：檢送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健保審字第1150670152號函。

主旨：函轉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通知依全⺠健康保險法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應於提供醫療服務的次⽉⼀⽇起算六個⽉內申報醫療服務點數及藥物費⽤,請轉

知所屬會員或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於115年7⽉31⽇前完成專案輸注液申報作業,      

請查照。    

公告八

函轉全聯會115.02.04 牙全岳字第00935號。

主旨：轉知衛⽣福利部國⺠健康署來函有關尼古清戒菸⼝含錠納入戒菸服務補助計畫

之戒菸輔助⽤藥品項曁修正「戒菸輔助⽤藥品項與補助基準」,⾃115年3⽉1⽇

起⽣效, 請 查照。

★計畫內容刊登連結網站：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29&pid=19843

公告九

函轉全聯會115.02.12 牙全岳字第00980號。

說明：⼀、依據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5年2⽉10⽇健保企字第140682825A號

函辦理。

主旨：函轉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之「五年內不予特約之地址及起迄期間」 

,詳如說明段,敬請周知會員,請 查照。

⼆、健保署公布旨皆資訊於健保署「全球資訊網/健保服務/健保醫療服務/違規

醫事機構資訊」項下(詳附件)，敬請各縣市牙醫師公會周知所屬會員，於

申請機構設立許可或籌備時先⾏查詢開業地址是否為「五年內不予特約之

地址」，避免無法申請健保特約，以保障⾃⾝權益。

★連結網站：https://www.nhi.gov.tw/ch/cp-5573-9bf36-2956-1.html

函轉全聯會115.02.12 牙全岳字第00981號。

公告⼗

相關疑問請洽承辦⼈及電話: 邵格蘊     02-25000133分機261

★連結網站：https://www.nhi.gov.tw/ch/cp-6447-7eaf8-2770-1.html

主旨：函轉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4年第3季牙醫⾨診總額各分區⼀般服務每

點⽀付⾦額結算說明表」,請轉知所屬會員逕於健保署全球資訊網下載,請 查

照。

說明：⼀、檢送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健保醫字第1150661084號函。 

⼆、旨揭牙醫⾨診總額結算說明表下載路徑為健保署全球資訊網/健保服務/健

保醫療費⽤/醫療費⽤申報與給付/醫療費⽤⽀付/醫療費⽤給付規定/各部

⾨總額預算分配參數及點值結算說明表(105年起)/牙醫總額。

公告⼗⼀

函轉全聯會115.03.19 牙全岳字第01127號。

1.第⼀節牙體復形：修正89011C「玻璃離⼦體充填」⽀付規範。

3.第四節⼝腔顎⾯外科：  

主旨：函轉衛⽣福利部公告修正「全⺠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及⽀付標準」部分

診療項⽬,⾃115年4⽉1⽇⽣效,敬請請周知會員,請 查照。

⼆、牙醫(第三部)修訂內容摘要如下，詳細規定請參閱附件。

(⼆)第三章牙科處置及⼿術

說明：⼀、依據衛⽣福利部115年3⽉17⽇衛部保字第11512601123C號令辦理。

(2)修正92043C「顳顎關節脫⾅整復-無固定」三項⽀付規範或中英

文名稱。

(1)新增92133C「週⽇及國定假⽇牙醫⾨診處理-每次⾨診限申報⼀

次」(800點)診療項⽬。

1.每位醫師每⽇⾨診量在⼆⼗⼈次以下部分(≤20)-處⽅交付特約藥局

調劑」等⼗四項調升⽀付點數。

4.修正附表3.3.3項⽬-(⼀)2.不列入計算內容，酌修文字。

2.第⼆節根管治療；修正90003C「恆牙根管治療(三根)」等四項調升

⽀付點數。

 (⼀)第⼀章⾨診診察費第⼆節符合牙醫⾨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案之牙科

⾨診診察費：修正00305C「符合牙醫⾨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案之

牙科⾨診診察費 

函轉全聯會115.03.19 牙全岳字第01125號。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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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八 因應115年底醫師執業執照換照⾼峰期，本會推動換照便⺠措施說明

本會已於 115 年 3 ⽉ 9 ⽇接獲衛⽣局函覆，同意本會所提便⺠⽅案。後續會員辦

理換照時，可使⽤ 本會提供並加蓋「本會校對章及承辦⼈章」之《桃園市醫事⼈員執

業異動申請表》辦理換照，以 提升審查與⾏政作業效率。

因應115年底多數會員將同時進入執業執照換照期，為減輕會員往返奔波不便並

降低⾏政作業負擔，本會依第25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已於 115 年 1 ⽉ 28 ⽇函文桃園

市政府衛⽣局，提出相關換照便⺠措施建議⽅案。

為避免文件遭誤⽤，本會亦將明確標⽰使⽤⽤途並加強會員宣導，確保⾏政流程

與主管機關審查機制正常運作。

【換照重點提醒】

最佳申請時間：執業執照到期前 6 個⽉內

學分要求：6年內須完成 120 學分

                        (含：專業、法規、倫理、品質、感染管制、兩性議題)

逾期未換照：可能依相關規定 受⾏政裁罰

【基本應備⽂件】

桃園市醫事⼈員執業異動申請表

原領之執業執照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請⾄「醫事⼈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下載 

https://cec.mohw.gov.tw

登入⽅式：

帳號：⾝分證字號

密碼：出⽣年⽉⽇末碼＋⾝分證末四碼

積分查詢流程可參考：《2026 牙醫師實⽤⼿冊 II》P48–P58

最近 3 個⽉內照片 2 張

規費 300 元

委託書及雙⽅⾝分證影本（委託他⼈辦理時）

請務必留意 執業執照效期，並依桃園市政府衛⽣局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換照，

以維護⾃⾝執業權益。

�提醒會員

下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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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六

主旨：公告「115年度全⺠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總額及其分配⽅式」,請 查照。

★衛⽣福利部全⺠健康保險會連結：

https://dep.mohw.gov.tw/NHIC/cp-1661-85286-116.html

相關疑問請洽承辦⼈及電話: 邵格蘊     02-25000133分機261

公告七

說明：檢送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健保審字第1150670152號函。

主旨：函轉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通知依全⺠健康保險法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應於提供醫療服務的次⽉⼀⽇起算六個⽉內申報醫療服務點數及藥物費⽤,請轉

知所屬會員或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於115年7⽉31⽇前完成專案輸注液申報作業,      

請查照。    

公告八

函轉全聯會115.02.04 牙全岳字第00935號。

主旨：轉知衛⽣福利部國⺠健康署來函有關尼古清戒菸⼝含錠納入戒菸服務補助計畫

之戒菸輔助⽤藥品項曁修正「戒菸輔助⽤藥品項與補助基準」,⾃115年3⽉1⽇

起⽣效, 請 查照。

★計畫內容刊登連結網站：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29&pid=19843

公告九

函轉全聯會115.02.12 牙全岳字第00980號。

說明：⼀、依據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5年2⽉10⽇健保企字第140682825A號

函辦理。

主旨：函轉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之「五年內不予特約之地址及起迄期間」 

,詳如說明段,敬請周知會員,請 查照。

⼆、健保署公布旨皆資訊於健保署「全球資訊網/健保服務/健保醫療服務/違規

醫事機構資訊」項下(詳附件)，敬請各縣市牙醫師公會周知所屬會員，於

申請機構設立許可或籌備時先⾏查詢開業地址是否為「五年內不予特約之

地址」，避免無法申請健保特約，以保障⾃⾝權益。

★連結網站：https://www.nhi.gov.tw/ch/cp-5573-9bf36-2956-1.html

函轉全聯會115.02.12 牙全岳字第00981號。

公告⼗

相關疑問請洽承辦⼈及電話: 邵格蘊     02-25000133分機261

★連結網站：https://www.nhi.gov.tw/ch/cp-6447-7eaf8-2770-1.html

主旨：函轉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4年第3季牙醫⾨診總額各分區⼀般服務每

點⽀付⾦額結算說明表」,請轉知所屬會員逕於健保署全球資訊網下載,請 查

照。

說明：⼀、檢送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健保醫字第1150661084號函。 

⼆、旨揭牙醫⾨診總額結算說明表下載路徑為健保署全球資訊網/健保服務/健

保醫療費⽤/醫療費⽤申報與給付/醫療費⽤⽀付/醫療費⽤給付規定/各部

⾨總額預算分配參數及點值結算說明表(105年起)/牙醫總額。

公告⼗⼀

函轉全聯會115.03.19 牙全岳字第01127號。

1.第⼀節牙體復形：修正89011C「玻璃離⼦體充填」⽀付規範。

3.第四節⼝腔顎⾯外科：  

主旨：函轉衛⽣福利部公告修正「全⺠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及⽀付標準」部分

診療項⽬,⾃115年4⽉1⽇⽣效,敬請請周知會員,請 查照。

⼆、牙醫(第三部)修訂內容摘要如下，詳細規定請參閱附件。

(⼆)第三章牙科處置及⼿術

說明：⼀、依據衛⽣福利部115年3⽉17⽇衛部保字第11512601123C號令辦理。

(2)修正92043C「顳顎關節脫⾅整復-無固定」三項⽀付規範或中英

文名稱。

(1)新增92133C「週⽇及國定假⽇牙醫⾨診處理-每次⾨診限申報⼀

次」(800點)診療項⽬。

1.每位醫師每⽇⾨診量在⼆⼗⼈次以下部分(≤20)-處⽅交付特約藥局

調劑」等⼗四項調升⽀付點數。

4.修正附表3.3.3項⽬-(⼀)2.不列入計算內容，酌修文字。

2.第⼆節根管治療；修正90003C「恆牙根管治療(三根)」等四項調升

⽀付點數。

 (⼀)第⼀章⾨診診察費第⼆節符合牙醫⾨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案之牙科

⾨診診察費：修正00305C「符合牙醫⾨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案之

牙科⾨診診察費 

函轉全聯會115.03.19 牙全岳字第01125號。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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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八 因應115年底醫師執業執照換照⾼峰期，本會推動換照便⺠措施說明

本會已於 115 年 3 ⽉ 9 ⽇接獲衛⽣局函覆，同意本會所提便⺠⽅案。後續會員辦

理換照時，可使⽤ 本會提供並加蓋「本會校對章及承辦⼈章」之《桃園市醫事⼈員執

業異動申請表》辦理換照，以 提升審查與⾏政作業效率。

因應115年底多數會員將同時進入執業執照換照期，為減輕會員往返奔波不便並

降低⾏政作業負擔，本會依第25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已於 115 年 1 ⽉ 28 ⽇函文桃園

市政府衛⽣局，提出相關換照便⺠措施建議⽅案。

為避免文件遭誤⽤，本會亦將明確標⽰使⽤⽤途並加強會員宣導，確保⾏政流程

與主管機關審查機制正常運作。

【換照重點提醒】

最佳申請時間：執業執照到期前 6 個⽉內

學分要求：6年內須完成 120 學分

                        (含：專業、法規、倫理、品質、感染管制、兩性議題)

逾期未換照：可能依相關規定 受⾏政裁罰

【基本應備⽂件】

桃園市醫事⼈員執業異動申請表

原領之執業執照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請⾄「醫事⼈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下載 

https://cec.mohw.gov.tw

登入⽅式：

帳號：⾝分證字號

密碼：出⽣年⽉⽇末碼＋⾝分證末四碼

積分查詢流程可參考：《2026 牙醫師實⽤⼿冊 II》P48–P58

最近 3 個⽉內照片 2 張

規費 300 元

委託書及雙⽅⾝分證影本（委託他⼈辦理時）

請務必留意 執業執照效期，並依桃園市政府衛⽣局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換照，

以維護⾃⾝執業權益。

�提醒會員

下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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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述公告修正內容電⼦檔已刊登於本會網站，供會員⾃⾏下載，本會網

址：www.cda.org.tw；路徑：公告修正內容：法規資料庫>全⺠健保總額

相關法規>總額相關法規。

★連結網站： https://www.cda.org.tw/cda/law_list.jsp

 相關疑問請洽承辦⼈及電話: 潘佩筠     02-25000133分機265

主旨：函轉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暫予⽀付新增及異動「全⺠健康保險藥物

給付項⽬及⽀付標准」之藥物項⽬共計84項;前揭資料請逕⾄衛⽣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網站 (https://www.nhi.gov.tw 路徑:⾸⾴/最新消息/法規公告)      

下載,敬請周知所屬會員,請查照。 

說明：檢送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5年3⽉13⽇健保審字第1150670560號公

告。

相關疑問請洽承辦⼈及電話: 謝婷勻     02-25000133分機264

★連結網站：https://www.nhi.gov.tw/ch/cp-6447-7eaf8-2770-1.html

函轉全聯會115.03.19 牙全岳字第01126號。公告⼗⼆

★計畫內容刊登連結網站：https://www.nhi.gov.tw/ch/np-3875-1.html

主旨：公告「115年基層醫療院所資訊服務系統雲端轉型補助計畫」核定資服廠商名

單，敬請周知會員知悉，請查照。

公告⼗三

★計畫內容刊登連結網站：

主旨：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於115年3⽉31⽇公告異動115年2⽉25⽇健保審字

第1150670409號公告之附件「藥價年度例⾏調整結果明細表」及「調增項⽬

後維持原價清單」敬請周知會員知悉，請查照。

https://www.nhi.gov.tw/ch/cp-19672-fbbe8-3258-1.html

公告⼗四 函轉全聯會115.03.19 牙全岳字第01127號。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針對：有申報65歲以上病⼈，但未申報以下兩項計畫的牙醫院所

主旨：檢送114年申報65歲（含）以上病⼈牙醫院所卻未申報「⾼風險疾病⼝腔照護

計畫」及「特定疾病病⼈牙科就醫安全計畫」未取得相關教育訓練之院所名單

(如附件)，請會員積極申報，敬請查照。

> 已列出名單（附件）

台灣進入超⾼齡社會，健保推動兩⼤牙科計畫：

重點在「安全＋預防＋整合照護」：

⽬前問題（關鍵）

◎病史 / ⽤藥查詢  ◎風險評估（出⾎、感染、交互作⽤）◎跨科轉診合作  

◎預防處置：洗牙（牙結⽯清除） / 氟化物治療 / 充填  / 提⾼⼝腔照護頻率

計畫內容

北區執⾏率 全國最低

1.⾼風險疾病⼝腔照護計畫

> 要求院所「積極申報」

健保署要求

1.⾼風險疾病⼝腔照護計畫   2.特定疾病牙科就醫安全計畫

服務對象：65歲以上 / 糖尿病 / ⼼⾎管疾病 / 透析患者 / 癌症患者

2.特定疾病病⼈牙科就醫安全計畫（且未完成教育訓練）

◎請院所：主動聯繫病⼈ / 提供兩項計畫服務 / 提⾼申報率

◎已透過 VPN 提供「潛在照護名單」

公告⼗五 依115.4.2牙醫⾨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115年第1次共管會議辦理。

115Q1北區共管供本會輔導院所名單(詳如附件)

◎有申報該計畫   ◎或符合該項條件

符合以下情況的院所

表格列出：

◎有65歲以上病⼈  ◎但未申報計畫   ◎或未完成教育訓練

欄位中的「V」代表：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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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八 因應115年底醫師執業執照換照⾼峰期，本會推動換照便⺠措施說明

本會已於 115 年 3 ⽉ 9 ⽇接獲衛⽣局函覆，同意本會所提便⺠⽅案。後續會員辦

理換照時，可使⽤ 本會提供並加蓋「本會校對章及承辦⼈章」之《桃園市醫事⼈員執

業異動申請表》辦理換照，以 提升審查與⾏政作業效率。

因應115年底多數會員將同時進入執業執照換照期，為減輕會員往返奔波不便並

降低⾏政作業負擔，本會依第25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已於 115 年 1 ⽉ 28 ⽇函文桃園

市政府衛⽣局，提出相關換照便⺠措施建議⽅案。

為避免文件遭誤⽤，本會亦將明確標⽰使⽤⽤途並加強會員宣導，確保⾏政流程

與主管機關審查機制正常運作。

【換照重點提醒】

最佳申請時間：執業執照到期前 6 個⽉內

學分要求：6年內須完成 120 學分

                        (含：專業、法規、倫理、品質、感染管制、兩性議題)

逾期未換照：可能依相關規定 受⾏政裁罰

【基本應備⽂件】

桃園市醫事⼈員執業異動申請表

原領之執業執照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請⾄「醫事⼈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下載 

https://cec.mohw.gov.tw

登入⽅式：

帳號：⾝分證字號

密碼：出⽣年⽉⽇末碼＋⾝分證末四碼

積分查詢流程可參考：《2026 牙醫師實⽤⼿冊 II》P48–P58

最近 3 個⽉內照片 2 張

規費 300 元

委託書及雙⽅⾝分證影本（委託他⼈辦理時）

請務必留意 執業執照效期，並依桃園市政府衛⽣局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換照，

以維護⾃⾝執業權益。

�提醒會員

下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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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述公告修正內容電⼦檔已刊登於本會網站，供會員⾃⾏下載，本會網

址：www.cda.org.tw；路徑：公告修正內容：法規資料庫>全⺠健保總額

相關法規>總額相關法規。

★連結網站： https://www.cda.org.tw/cda/law_list.jsp

 相關疑問請洽承辦⼈及電話: 潘佩筠     02-25000133分機265

主旨：函轉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暫予⽀付新增及異動「全⺠健康保險藥物

給付項⽬及⽀付標准」之藥物項⽬共計84項;前揭資料請逕⾄衛⽣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網站 (https://www.nhi.gov.tw 路徑:⾸⾴/最新消息/法規公告)      

下載,敬請周知所屬會員,請查照。 

說明：檢送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5年3⽉13⽇健保審字第1150670560號公

告。

相關疑問請洽承辦⼈及電話: 謝婷勻     02-25000133分機264

★連結網站：https://www.nhi.gov.tw/ch/cp-6447-7eaf8-2770-1.html

函轉全聯會115.03.19 牙全岳字第01126號。公告⼗⼆

★計畫內容刊登連結網站：https://www.nhi.gov.tw/ch/np-3875-1.html

主旨：公告「115年基層醫療院所資訊服務系統雲端轉型補助計畫」核定資服廠商名

單，敬請周知會員知悉，請查照。

公告⼗三

★計畫內容刊登連結網站：

主旨：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於115年3⽉31⽇公告異動115年2⽉25⽇健保審字

第1150670409號公告之附件「藥價年度例⾏調整結果明細表」及「調增項⽬

後維持原價清單」敬請周知會員知悉，請查照。

https://www.nhi.gov.tw/ch/cp-19672-fbbe8-3258-1.html

公告⼗四 函轉全聯會115.03.19 牙全岳字第01127號。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針對：有申報65歲以上病⼈，但未申報以下兩項計畫的牙醫院所

主旨：檢送114年申報65歲（含）以上病⼈牙醫院所卻未申報「⾼風險疾病⼝腔照護

計畫」及「特定疾病病⼈牙科就醫安全計畫」未取得相關教育訓練之院所名單

(如附件)，請會員積極申報，敬請查照。

> 已列出名單（附件）

台灣進入超⾼齡社會，健保推動兩⼤牙科計畫：

重點在「安全＋預防＋整合照護」：

⽬前問題（關鍵）

◎病史 / ⽤藥查詢  ◎風險評估（出⾎、感染、交互作⽤）◎跨科轉診合作  

◎預防處置：洗牙（牙結⽯清除） / 氟化物治療 / 充填  / 提⾼⼝腔照護頻率

計畫內容

北區執⾏率 全國最低

1.⾼風險疾病⼝腔照護計畫

> 要求院所「積極申報」

健保署要求

1.⾼風險疾病⼝腔照護計畫   2.特定疾病牙科就醫安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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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定疾病病⼈牙科就醫安全計畫（且未完成教育訓練）

◎請院所：主動聯繫病⼈ / 提供兩項計畫服務 / 提⾼申報率

◎已透過 VPN 提供「潛在照護名單」

公告⼗五 依115.4.2牙醫⾨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115年第1次共管會議辦理。

115Q1北區共管供本會輔導院所名單(詳如附件)

◎有申報該計畫   ◎或符合該項條件

符合以下情況的院所

表格列出：

◎有65歲以上病⼈  ◎但未申報計畫   ◎或未完成教育訓練

欄位中的「V」代表：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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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八 因應115年底醫師執業執照換照⾼峰期，本會推動換照便⺠措施說明

本會已於 115 年 3 ⽉ 9 ⽇接獲衛⽣局函覆，同意本會所提便⺠⽅案。後續會員辦

理換照時，可使⽤ 本會提供並加蓋「本會校對章及承辦⼈章」之《桃園市醫事⼈員執

業異動申請表》辦理換照，以 提升審查與⾏政作業效率。

因應115年底多數會員將同時進入執業執照換照期，為減輕會員往返奔波不便並

降低⾏政作業負擔，本會依第25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已於 115 年 1 ⽉ 28 ⽇函文桃園

市政府衛⽣局，提出相關換照便⺠措施建議⽅案。

為避免文件遭誤⽤，本會亦將明確標⽰使⽤⽤途並加強會員宣導，確保⾏政流程

與主管機關審查機制正常運作。

【換照重點提醒】

最佳申請時間：執業執照到期前 6 個⽉內

學分要求：6年內須完成 120 學分

                        (含：專業、法規、倫理、品質、感染管制、兩性議題)

逾期未換照：可能依相關規定 受⾏政裁罰

【基本應備⽂件】

桃園市醫事⼈員執業異動申請表

原領之執業執照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請⾄「醫事⼈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下載 

https://cec.mohw.gov.tw

登入⽅式：

帳號：⾝分證字號

密碼：出⽣年⽉⽇末碼＋⾝分證末四碼

積分查詢流程可參考：《2026 牙醫師實⽤⼿冊 II》P48–P58

最近 3 個⽉內照片 2 張

規費 300 元

委託書及雙⽅⾝分證影本（委託他⼈辦理時）

請務必留意 執業執照效期，並依桃園市政府衛⽣局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換照，

以維護⾃⾝執業權益。

�提醒會員

下期放



13 14

健保專區 社團法⼈桃園市牙醫師公會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健保專區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給院所的實務重點（很重要）

如果你是院所，重點只有3件事：

1.確認是否完成教育訓練   2.善⽤VPN名單找病⼈  3.將符合條件病⼈納入計畫申報

檢附 申請⽅式及線上申請登錄說明懶⼈包， 如有操作疑問，建議可洽健保署北區業

務組協助辦理。感謝各院所配合辦理 

本市（桃園）仍採紙本作業院所共計：28家

敬請相關院所配合儘速改採線上確認作業，以利簡化流程並提升⾏政效率。

⽬標：115年8⽉全⾯使⽤總表線上確認作業。

截⾄115年1⽉（費⽤年⽉），牙醫⾨診線上總表確認家數已由79%提升⾄94%，⽬前

仍有54家院所採紙本作業。

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為簡化⾏政作業流程，⾃114年7⽉起推動「牙

醫⾨診總表電⼦化線上確認作業」推動成效說明：

主旨：推動牙醫⾨診總表線上確認作業

業務組已於115年2⽉26⽇函文，針對115年1⽉（費⽤年⽉）仍採紙本作業之院所

進⾏輔導通知，並請本會協助加強宣導與輔導作業。

公告⼗六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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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院所，重點只有3件事：

1.確認是否完成教育訓練   2.善⽤VPN名單找病⼈  3.將符合條件病⼈納入計畫申報

檢附 申請⽅式及線上申請登錄說明懶⼈包， 如有操作疑問，建議可洽健保署北區業

務組協助辦理。感謝各院所配合辦理 

本市（桃園）仍採紙本作業院所共計：28家

敬請相關院所配合儘速改採線上確認作業，以利簡化流程並提升⾏政效率。

⽬標：115年8⽉全⾯使⽤總表線上確認作業。

截⾄115年1⽉（費⽤年⽉），牙醫⾨診線上總表確認家數已由79%提升⾄94%，⽬前

仍有54家院所採紙本作業。

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為簡化⾏政作業流程，⾃114年7⽉起推動「牙

醫⾨診總表電⼦化線上確認作業」推動成效說明：

主旨：推動牙醫⾨診總表線上確認作業

業務組已於115年2⽉26⽇函文，針對115年1⽉（費⽤年⽉）仍採紙本作業之院所

進⾏輔導通知，並請本會協助加強宣導與輔導作業。

公告⼗六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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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八 因應115年底醫師執業執照換照⾼峰期，本會推動換照便⺠措施說明

本會已於 115 年 3 ⽉ 9 ⽇接獲衛⽣局函覆，同意本會所提便⺠⽅案。後續會員辦

理換照時，可使⽤ 本會提供並加蓋「本會校對章及承辦⼈章」之《桃園市醫事⼈員執

業異動申請表》辦理換照，以 提升審查與⾏政作業效率。

因應115年底多數會員將同時進入執業執照換照期，為減輕會員往返奔波不便並

降低⾏政作業負擔，本會依第25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已於 115 年 1 ⽉ 28 ⽇函文桃園

市政府衛⽣局，提出相關換照便⺠措施建議⽅案。

為避免文件遭誤⽤，本會亦將明確標⽰使⽤⽤途並加強會員宣導，確保⾏政流程

與主管機關審查機制正常運作。

【換照重點提醒】

最佳申請時間：執業執照到期前 6 個⽉內

學分要求：6年內須完成 120 學分

                        (含：專業、法規、倫理、品質、感染管制、兩性議題)

逾期未換照：可能依相關規定 受⾏政裁罰

【基本應備⽂件】

桃園市醫事⼈員執業異動申請表

原領之執業執照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請⾄「醫事⼈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下載 

https://cec.mohw.gov.tw

登入⽅式：

帳號：⾝分證字號

密碼：出⽣年⽉⽇末碼＋⾝分證末四碼

積分查詢流程可參考：《2026 牙醫師實⽤⼿冊 II》P48–P58

最近 3 個⽉內照片 2 張

規費 300 元

委託書及雙⽅⾝分證影本（委託他⼈辦理時）

請務必留意 執業執照效期，並依桃園市政府衛⽣局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換照，

以維護⾃⾝執業權益。

�提醒會員

下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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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效⽇： ⾃ 115 年 1 ⽉ 1 ⽇起⽣效。

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115年度全⺠健康保險牙醫⾨診總額特殊醫療服

務計畫」，相關事項如下：

主旨：115年度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畫

醫療服務給付項⽬及⽀付標準： ⾃公告⽇ 115 年 3 ⽉ 2 ⽇起⽣效。

請各位會員留意實施時間差異，並依公告規定辦理相關申報作業。

計畫公告全文請參閱本會網站：https://reurl.cc/dpzLok

公告⼗七

主旨：衛⽣福利部於 114 年 7 ⽉ 14 ⽇公告修正「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

意事項」部分規定，並⾃中華⺠國 115 年 1 ⽉ 1 ⽇起⽣效，請會員留意相關規

定並依公告內容辦理。

相關公告內容可參閱衛⽣福利部發布之修正條文或請下載連結 

https://reurl.cc/dpV4ZD

公告⼗八

因應本次⽀付表修訂：• 92094C 可申報⽇期已調整     • 新增申報項⽬：92133C

⼆、附表3.3.3「牙醫相對合理⾨診點數給付原則」中，115年度不列入每⽉55萬點計

算之⽇期已更新。

⼀、檢轉健保署公告修訂⽀付表，並⾃ 115年4⽉1⽇ 起正式⽣效。

三、故同步更新「不列入計算⽇期表」，請會員留意最新版本並據以申報。

公告⼗九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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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115年度全⺠健康保險牙醫⾨診總額特殊醫療服

務計畫」，相關事項如下：

主旨：115年度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畫

醫療服務給付項⽬及⽀付標準： ⾃公告⽇ 115 年 3 ⽉ 2 ⽇起⽣效。

請各位會員留意實施時間差異，並依公告規定辦理相關申報作業。

計畫公告全文請參閱本會網站：https://reurl.cc/dpzLok

公告⼗七

主旨：衛⽣福利部於 114 年 7 ⽉ 14 ⽇公告修正「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

意事項」部分規定，並⾃中華⺠國 115 年 1 ⽉ 1 ⽇起⽣效，請會員留意相關規

定並依公告內容辦理。

相關公告內容可參閱衛⽣福利部發布之修正條文或請下載連結 

https://reurl.cc/dpV4ZD

公告⼗八

因應本次⽀付表修訂：• 92094C 可申報⽇期已調整     • 新增申報項⽬：92133C

⼆、附表3.3.3「牙醫相對合理⾨診點數給付原則」中，115年度不列入每⽉55萬點計

算之⽇期已更新。

⼀、檢轉健保署公告修訂⽀付表，並⾃ 115年4⽉1⽇ 起正式⽣效。

三、故同步更新「不列入計算⽇期表」，請會員留意最新版本並據以申報。

公告⼗九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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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八 因應115年底醫師執業執照換照⾼峰期，本會推動換照便⺠措施說明

本會已於 115 年 3 ⽉ 9 ⽇接獲衛⽣局函覆，同意本會所提便⺠⽅案。後續會員辦

理換照時，可使⽤ 本會提供並加蓋「本會校對章及承辦⼈章」之《桃園市醫事⼈員執

業異動申請表》辦理換照，以 提升審查與⾏政作業效率。

因應115年底多數會員將同時進入執業執照換照期，為減輕會員往返奔波不便並

降低⾏政作業負擔，本會依第25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已於 115 年 1 ⽉ 28 ⽇函文桃園

市政府衛⽣局，提出相關換照便⺠措施建議⽅案。

為避免文件遭誤⽤，本會亦將明確標⽰使⽤⽤途並加強會員宣導，確保⾏政流程

與主管機關審查機制正常運作。

【換照重點提醒】

最佳申請時間：執業執照到期前 6 個⽉內

學分要求：6年內須完成 120 學分

                        (含：專業、法規、倫理、品質、感染管制、兩性議題)

逾期未換照：可能依相關規定 受⾏政裁罰

【基本應備⽂件】

桃園市醫事⼈員執業異動申請表

原領之執業執照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請⾄「醫事⼈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下載 

https://cec.mohw.gov.tw

登入⽅式：

帳號：⾝分證字號

密碼：出⽣年⽉⽇末碼＋⾝分證末四碼

積分查詢流程可參考：《2026 牙醫師實⽤⼿冊 II》P48–P58

最近 3 個⽉內照片 2 張

規費 300 元

委託書及雙⽅⾝分證影本（委託他⼈辦理時）

請務必留意 執業執照效期，並依桃園市政府衛⽣局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換照，

以維護⾃⾝執業權益。

�提醒會員

下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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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健康保險署推動「特定疾病病⼈牙科就醫安全」計畫，針對1.糖尿病病⼈、 2.⾼

⾎壓病⼈、 3.骨質疏鬆症病⼈(包含即將使⽤抗骨鬆藥物病⼈) 、 4.⼼⾎管疾病病⼈、 

5.癌症病⼈、 6.⾎液透析及腹膜透析病⼈、 7.器官移植病⼈、 8.精神疾病病⼈、 9.帕

⾦森⽒症病⼈、 10.失智症病⼈、 11.甲狀腺相關疾病病⼈、 12.與牙科治療相關之⾃

體免疫性疾病病⼈，在接受牙科治療時，能透過藥歷查詢、風險評估與跨科溝通，降

低併發症（如術後出⾎、感染或藥物交互作⽤）的發⽣。

病⼈安全是臨床醫療中⾄為重要的⼀環。

牙醫總額快速通關免審專業審查篩選指標已依據院所量能調整院所執⾏最低標準，

主旨：「特定疾病病⼈牙科就醫安全」計畫(P3601C)

指標19: P3601C—院所申報件數100件以下，未達1件；院所申報件數101件⾄200

件，未達3件；院所申報件數201件以上，未達10件，需審查。申報醫師三⼈(含)以上

院所，且申報件數201件以上，每⽉需執⾏20件，不符合者需審查。

公告⼆⼗

北區若欲維持⽬前約1.05的點值，唯有持續努⼒執⾏91090C,P7302C,892XXC⾼風

險疾病⼝腔照護計畫。

⾃113年起中央健康保險署推動「⾼風險疾病⼝腔照護計畫」，特別針對 (1)六⼗五歲

以上者。(2)⼼⾎管疾病病⼈。(3)⾎液透析及腹膜透析病⼈。(4)使⽤雙磷酸鹽類或抗

骨鬆單株抗體藥物病⼈。(5)惡性腫瘤病⼈，加強⼝腔照護頻率，提供牙結⽯清除、氟

化物治療、複合體充填等項⽬，⽬的是讓⼝腔照護更加全⾯，維護⾼風險疾患的⼝腔

健康。

主旨：⾼風險疾病⼝腔照護計畫 (91090C,P7302C,892XXC)

114年1-12⽉⾼風險疾病⼝腔照護 ，最⾼為中區全國平均執⾏率為127.58%

143.55%，之後依序為東區141.71%、⾼屏區139.91%、台北區129.87%、南區

122.72%， 。115年1⽉北區北區則僅97.00%，唯⼀未達100%且顯著低於其他五區

的執⾏率僅僅只有6.28%，依舊在全國六區中墊底，推估全年執⾏率更低⾄75.31%。

「⾼風險疾病⼝腔照護計畫」預計於116年導入⼀般服務後，預算將依各區實際執⾏

率分配。若依⽬前北區執⾏率及全年預算推算，北區116年分配所得預算將會減少

2.0~2.5億，我們北區減少的2億多會⾃動奉送給其他五區，北區點值勢必跌破1元，

預估將減⾄0.97~0.99。

牙醫總額快速通關免審專業審查篩選指標已依據院所量能調整院所執⾏最低標準，

指標18 (91090C+P7302C+892XXC)—院所申報件數100件以下，未達1件；院所申

報件數101件⾄200件，未達3件；院所申報件數201件以上，未達10件，需審查。申

報醫師三⼈(含)以上院所，且申報件數201件以上，每⽉需執⾏20件，不符合者需審

查。

公告⼆⼀

依據 115 年 4 ⽉ 2 ⽇召開之「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牙醫⾨診總額 

115 年第 1 次共管會議」決議辦理，北區審查分會函請各公會轉知會員相關業務宣導

事項。

主旨：檢送「牙醫⾨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重要決議事項通知，請會員留意並配

合辦理。

公告⼆⼆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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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八 因應115年底醫師執業執照換照⾼峰期，本會推動換照便⺠措施說明

本會已於 115 年 3 ⽉ 9 ⽇接獲衛⽣局函覆，同意本會所提便⺠⽅案。後續會員辦

理換照時，可使⽤ 本會提供並加蓋「本會校對章及承辦⼈章」之《桃園市醫事⼈員執

業異動申請表》辦理換照，以 提升審查與⾏政作業效率。

因應115年底多數會員將同時進入執業執照換照期，為減輕會員往返奔波不便並

降低⾏政作業負擔，本會依第25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已於 115 年 1 ⽉ 28 ⽇函文桃園

市政府衛⽣局，提出相關換照便⺠措施建議⽅案。

為避免文件遭誤⽤，本會亦將明確標⽰使⽤⽤途並加強會員宣導，確保⾏政流程

與主管機關審查機制正常運作。

【換照重點提醒】

最佳申請時間：執業執照到期前 6 個⽉內

學分要求：6年內須完成 120 學分

                        (含：專業、法規、倫理、品質、感染管制、兩性議題)

逾期未換照：可能依相關規定 受⾏政裁罰

【基本應備⽂件】

桃園市醫事⼈員執業異動申請表

原領之執業執照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請⾄「醫事⼈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下載 

https://cec.mohw.gov.tw

登入⽅式：

帳號：⾝分證字號

密碼：出⽣年⽉⽇末碼＋⾝分證末四碼

積分查詢流程可參考：《2026 牙醫師實⽤⼿冊 II》P48–P58

最近 3 個⽉內照片 2 張

規費 300 元

委託書及雙⽅⾝分證影本（委託他⼈辦理時）

請務必留意 執業執照效期，並依桃園市政府衛⽣局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換照，

以維護⾃⾝執業權益。

�提醒會員

下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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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健康保險署推動「特定疾病病⼈牙科就醫安全」計畫，針對1.糖尿病病⼈、 2.⾼

⾎壓病⼈、 3.骨質疏鬆症病⼈(包含即將使⽤抗骨鬆藥物病⼈) 、 4.⼼⾎管疾病病⼈、 

5.癌症病⼈、 6.⾎液透析及腹膜透析病⼈、 7.器官移植病⼈、 8.精神疾病病⼈、 9.帕

⾦森⽒症病⼈、 10.失智症病⼈、 11.甲狀腺相關疾病病⼈、 12.與牙科治療相關之⾃

體免疫性疾病病⼈，在接受牙科治療時，能透過藥歷查詢、風險評估與跨科溝通，降

低併發症（如術後出⾎、感染或藥物交互作⽤）的發⽣。

病⼈安全是臨床醫療中⾄為重要的⼀環。

牙醫總額快速通關免審專業審查篩選指標已依據院所量能調整院所執⾏最低標準，

主旨：「特定疾病病⼈牙科就醫安全」計畫(P3601C)

指標19: P3601C—院所申報件數100件以下，未達1件；院所申報件數101件⾄200

件，未達3件；院所申報件數201件以上，未達10件，需審查。申報醫師三⼈(含)以上

院所，且申報件數201件以上，每⽉需執⾏20件，不符合者需審查。

公告⼆⼗

北區若欲維持⽬前約1.05的點值，唯有持續努⼒執⾏91090C,P7302C,892XXC⾼風

險疾病⼝腔照護計畫。

⾃113年起中央健康保險署推動「⾼風險疾病⼝腔照護計畫」，特別針對 (1)六⼗五歲

以上者。(2)⼼⾎管疾病病⼈。(3)⾎液透析及腹膜透析病⼈。(4)使⽤雙磷酸鹽類或抗

骨鬆單株抗體藥物病⼈。(5)惡性腫瘤病⼈，加強⼝腔照護頻率，提供牙結⽯清除、氟

化物治療、複合體充填等項⽬，⽬的是讓⼝腔照護更加全⾯，維護⾼風險疾患的⼝腔

健康。

主旨：⾼風險疾病⼝腔照護計畫 (91090C,P7302C,892XXC)

114年1-12⽉⾼風險疾病⼝腔照護 ，最⾼為中區全國平均執⾏率為127.58%

143.55%，之後依序為東區141.71%、⾼屏區139.91%、台北區129.87%、南區

122.72%， 。115年1⽉北區北區則僅97.00%，唯⼀未達100%且顯著低於其他五區

的執⾏率僅僅只有6.28%，依舊在全國六區中墊底，推估全年執⾏率更低⾄75.31%。

「⾼風險疾病⼝腔照護計畫」預計於116年導入⼀般服務後，預算將依各區實際執⾏

率分配。若依⽬前北區執⾏率及全年預算推算，北區116年分配所得預算將會減少

2.0~2.5億，我們北區減少的2億多會⾃動奉送給其他五區，北區點值勢必跌破1元，

預估將減⾄0.97~0.99。

牙醫總額快速通關免審專業審查篩選指標已依據院所量能調整院所執⾏最低標準，

指標18 (91090C+P7302C+892XXC)—院所申報件數100件以下，未達1件；院所申

報件數101件⾄200件，未達3件；院所申報件數201件以上，未達10件，需審查。申

報醫師三⼈(含)以上院所，且申報件數201件以上，每⽉需執⾏20件，不符合者需審

查。

公告⼆⼀

依據 115 年 4 ⽉ 2 ⽇召開之「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牙醫⾨診總額 

115 年第 1 次共管會議」決議辦理，北區審查分會函請各公會轉知會員相關業務宣導

事項。

主旨：檢送「牙醫⾨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重要決議事項通知，請會員留意並配

合辦理。

公告⼆⼆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1413

公告專區 社團法⼈桃園市牙醫師公會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公告專區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公 告 八 因應115年底醫師執業執照換照⾼峰期，本會推動換照便⺠措施說明

本會已於 115 年 3 ⽉ 9 ⽇接獲衛⽣局函覆，同意本會所提便⺠⽅案。後續會員辦

理換照時，可使⽤ 本會提供並加蓋「本會校對章及承辦⼈章」之《桃園市醫事⼈員執

業異動申請表》辦理換照，以 提升審查與⾏政作業效率。

因應115年底多數會員將同時進入執業執照換照期，為減輕會員往返奔波不便並

降低⾏政作業負擔，本會依第25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已於 115 年 1 ⽉ 28 ⽇函文桃園

市政府衛⽣局，提出相關換照便⺠措施建議⽅案。

為避免文件遭誤⽤，本會亦將明確標⽰使⽤⽤途並加強會員宣導，確保⾏政流程

與主管機關審查機制正常運作。

【換照重點提醒】

最佳申請時間：執業執照到期前 6 個⽉內

學分要求：6年內須完成 120 學分

                        (含：專業、法規、倫理、品質、感染管制、兩性議題)

逾期未換照：可能依相關規定 受⾏政裁罰

【基本應備⽂件】

桃園市醫事⼈員執業異動申請表

原領之執業執照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請⾄「醫事⼈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下載 

https://cec.mohw.gov.tw

登入⽅式：

帳號：⾝分證字號

密碼：出⽣年⽉⽇末碼＋⾝分證末四碼

積分查詢流程可參考：《2026 牙醫師實⽤⼿冊 II》P48–P58

最近 3 個⽉內照片 2 張

規費 300 元

委託書及雙⽅⾝分證影本（委託他⼈辦理時）

請務必留意 執業執照效期，並依桃園市政府衛⽣局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換照，

以維護⾃⾝執業權益。

�提醒會員

下期放



19 20

健保專區 社團法⼈桃園市牙醫師公會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健保專區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請會員留意健保署北區業務組相關規範及宣導內容，並配合辦理後續申報及作業事

項。

敬請會員撥冗參閱附件說明，謝謝配合。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1413

公告專區 社團法⼈桃園市牙醫師公會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公告專區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公 告 八 因應115年底醫師執業執照換照⾼峰期，本會推動換照便⺠措施說明

本會已於 115 年 3 ⽉ 9 ⽇接獲衛⽣局函覆，同意本會所提便⺠⽅案。後續會員辦

理換照時，可使⽤ 本會提供並加蓋「本會校對章及承辦⼈章」之《桃園市醫事⼈員執

業異動申請表》辦理換照，以 提升審查與⾏政作業效率。

因應115年底多數會員將同時進入執業執照換照期，為減輕會員往返奔波不便並

降低⾏政作業負擔，本會依第25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已於 115 年 1 ⽉ 28 ⽇函文桃園

市政府衛⽣局，提出相關換照便⺠措施建議⽅案。

為避免文件遭誤⽤，本會亦將明確標⽰使⽤⽤途並加強會員宣導，確保⾏政流程

與主管機關審查機制正常運作。

【換照重點提醒】

最佳申請時間：執業執照到期前 6 個⽉內

學分要求：6年內須完成 120 學分

                        (含：專業、法規、倫理、品質、感染管制、兩性議題)

逾期未換照：可能依相關規定 受⾏政裁罰

【基本應備⽂件】

桃園市醫事⼈員執業異動申請表

原領之執業執照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請⾄「醫事⼈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下載 

https://cec.mohw.gov.tw

登入⽅式：

帳號：⾝分證字號

密碼：出⽣年⽉⽇末碼＋⾝分證末四碼

積分查詢流程可參考：《2026 牙醫師實⽤⼿冊 II》P48–P58

最近 3 個⽉內照片 2 張

規費 300 元

委託書及雙⽅⾝分證影本（委託他⼈辦理時）

請務必留意 執業執照效期，並依桃園市政府衛⽣局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換照，

以維護⾃⾝執業權益。

�提醒會員

下期放



19 20

健保專區 社團法⼈桃園市牙醫師公會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健保專區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請會員留意健保署北區業務組相關規範及宣導內容，並配合辦理後續申報及作業事

項。

敬請會員撥冗參閱附件說明，謝謝配合。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1413

公告專區 社團法⼈桃園市牙醫師公會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公告專區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公 告 八 因應115年底醫師執業執照換照⾼峰期，本會推動換照便⺠措施說明

本會已於 115 年 3 ⽉ 9 ⽇接獲衛⽣局函覆，同意本會所提便⺠⽅案。後續會員辦

理換照時，可使⽤ 本會提供並加蓋「本會校對章及承辦⼈章」之《桃園市醫事⼈員執

業異動申請表》辦理換照，以 提升審查與⾏政作業效率。

因應115年底多數會員將同時進入執業執照換照期，為減輕會員往返奔波不便並

降低⾏政作業負擔，本會依第25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已於 115 年 1 ⽉ 28 ⽇函文桃園

市政府衛⽣局，提出相關換照便⺠措施建議⽅案。

為避免文件遭誤⽤，本會亦將明確標⽰使⽤⽤途並加強會員宣導，確保⾏政流程

與主管機關審查機制正常運作。

【換照重點提醒】

最佳申請時間：執業執照到期前 6 個⽉內

學分要求：6年內須完成 120 學分

                        (含：專業、法規、倫理、品質、感染管制、兩性議題)

逾期未換照：可能依相關規定 受⾏政裁罰

【基本應備⽂件】

桃園市醫事⼈員執業異動申請表

原領之執業執照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請⾄「醫事⼈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下載 

https://cec.mohw.gov.tw

登入⽅式：

帳號：⾝分證字號

密碼：出⽣年⽉⽇末碼＋⾝分證末四碼

積分查詢流程可參考：《2026 牙醫師實⽤⼿冊 II》P48–P58

最近 3 個⽉內照片 2 張

規費 300 元

委託書及雙⽅⾝分證影本（委託他⼈辦理時）

請務必留意 執業執照效期，並依桃園市政府衛⽣局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換照，

以維護⾃⾝執業權益。

�提醒會員

下期放



21

健保專區 社團法⼈桃園市牙醫師公會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健保專區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說明：本範本內容包含⼈⼯植牙⼿術適應症、⼿術⽅式、可能風險、術後注意事項及

替代治療⽅式等相關說明，供醫師於執⾏⼈⼯植牙治療前，向病⼈進⾏充分告

知與溝通時參考。

主旨：函轉衛⽣福利部公告「⼈⼯植牙⼿術說明書（範本）」，提供各醫療院所及會

員參考使⽤。

請會員撥冗參閱附件，並依實際臨床需求妥為運⽤，以保障病⼈知情同意權益及醫療

品質。

公告⼆三

22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1413

公告專區 社團法⼈桃園市牙醫師公會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公告專區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公 告 八 因應115年底醫師執業執照換照⾼峰期，本會推動換照便⺠措施說明

本會已於 115 年 3 ⽉ 9 ⽇接獲衛⽣局函覆，同意本會所提便⺠⽅案。後續會員辦

理換照時，可使⽤ 本會提供並加蓋「本會校對章及承辦⼈章」之《桃園市醫事⼈員執

業異動申請表》辦理換照，以 提升審查與⾏政作業效率。

因應115年底多數會員將同時進入執業執照換照期，為減輕會員往返奔波不便並

降低⾏政作業負擔，本會依第25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已於 115 年 1 ⽉ 28 ⽇函文桃園

市政府衛⽣局，提出相關換照便⺠措施建議⽅案。

為避免文件遭誤⽤，本會亦將明確標⽰使⽤⽤途並加強會員宣導，確保⾏政流程

與主管機關審查機制正常運作。

【換照重點提醒】

最佳申請時間：執業執照到期前 6 個⽉內

學分要求：6年內須完成 120 學分

                        (含：專業、法規、倫理、品質、感染管制、兩性議題)

逾期未換照：可能依相關規定 受⾏政裁罰

【基本應備⽂件】

桃園市醫事⼈員執業異動申請表

原領之執業執照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請⾄「醫事⼈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下載 

https://cec.mohw.gov.tw

登入⽅式：

帳號：⾝分證字號

密碼：出⽣年⽉⽇末碼＋⾝分證末四碼

積分查詢流程可參考：《2026 牙醫師實⽤⼿冊 II》P48–P58

最近 3 個⽉內照片 2 張

規費 300 元

委託書及雙⽅⾝分證影本（委託他⼈辦理時）

請務必留意 執業執照效期，並依桃園市政府衛⽣局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換照，

以維護⾃⾝執業權益。

�提醒會員

下期放



21

健保專區 社團法⼈桃園市牙醫師公會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健保專區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說明：本範本內容包含⼈⼯植牙⼿術適應症、⼿術⽅式、可能風險、術後注意事項及

替代治療⽅式等相關說明，供醫師於執⾏⼈⼯植牙治療前，向病⼈進⾏充分告

知與溝通時參考。

主旨：函轉衛⽣福利部公告「⼈⼯植牙⼿術說明書（範本）」，提供各醫療院所及會

員參考使⽤。

請會員撥冗參閱附件，並依實際臨床需求妥為運⽤，以保障病⼈知情同意權益及醫療

品質。

公告⼆三

22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1413

公告專區 社團法⼈桃園市牙醫師公會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公告專區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公 告 八 因應115年底醫師執業執照換照⾼峰期，本會推動換照便⺠措施說明

本會已於 115 年 3 ⽉ 9 ⽇接獲衛⽣局函覆，同意本會所提便⺠⽅案。後續會員辦

理換照時，可使⽤ 本會提供並加蓋「本會校對章及承辦⼈章」之《桃園市醫事⼈員執

業異動申請表》辦理換照，以 提升審查與⾏政作業效率。

因應115年底多數會員將同時進入執業執照換照期，為減輕會員往返奔波不便並

降低⾏政作業負擔，本會依第25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已於 115 年 1 ⽉ 28 ⽇函文桃園

市政府衛⽣局，提出相關換照便⺠措施建議⽅案。

為避免文件遭誤⽤，本會亦將明確標⽰使⽤⽤途並加強會員宣導，確保⾏政流程

與主管機關審查機制正常運作。

【換照重點提醒】

最佳申請時間：執業執照到期前 6 個⽉內

學分要求：6年內須完成 120 學分

                        (含：專業、法規、倫理、品質、感染管制、兩性議題)

逾期未換照：可能依相關規定 受⾏政裁罰

【基本應備⽂件】

桃園市醫事⼈員執業異動申請表

原領之執業執照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請⾄「醫事⼈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下載 

https://cec.mohw.gov.tw

登入⽅式：

帳號：⾝分證字號

密碼：出⽣年⽉⽇末碼＋⾝分證末四碼

積分查詢流程可參考：《2026 牙醫師實⽤⼿冊 II》P48–P58

最近 3 個⽉內照片 2 張

規費 300 元

委託書及雙⽅⾝分證影本（委託他⼈辦理時）

請務必留意 執業執照效期，並依桃園市政府衛⽣局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換照，

以維護⾃⾝執業權益。

�提醒會員

下期放



23 24

健保專區 社團法⼈桃園市牙醫師公會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健保專區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1413

公告專區 社團法⼈桃園市牙醫師公會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公告專區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公 告 八 因應115年底醫師執業執照換照⾼峰期，本會推動換照便⺠措施說明

本會已於 115 年 3 ⽉ 9 ⽇接獲衛⽣局函覆，同意本會所提便⺠⽅案。後續會員辦

理換照時，可使⽤ 本會提供並加蓋「本會校對章及承辦⼈章」之《桃園市醫事⼈員執

業異動申請表》辦理換照，以 提升審查與⾏政作業效率。

因應115年底多數會員將同時進入執業執照換照期，為減輕會員往返奔波不便並

降低⾏政作業負擔，本會依第25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已於 115 年 1 ⽉ 28 ⽇函文桃園

市政府衛⽣局，提出相關換照便⺠措施建議⽅案。

為避免文件遭誤⽤，本會亦將明確標⽰使⽤⽤途並加強會員宣導，確保⾏政流程

與主管機關審查機制正常運作。

【換照重點提醒】

最佳申請時間：執業執照到期前 6 個⽉內

學分要求：6年內須完成 120 學分

                        (含：專業、法規、倫理、品質、感染管制、兩性議題)

逾期未換照：可能依相關規定 受⾏政裁罰

【基本應備⽂件】

桃園市醫事⼈員執業異動申請表

原領之執業執照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請⾄「醫事⼈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下載 

https://cec.mohw.gov.tw

登入⽅式：

帳號：⾝分證字號

密碼：出⽣年⽉⽇末碼＋⾝分證末四碼

積分查詢流程可參考：《2026 牙醫師實⽤⼿冊 II》P48–P58

最近 3 個⽉內照片 2 張

規費 300 元

委託書及雙⽅⾝分證影本（委託他⼈辦理時）

請務必留意 執業執照效期，並依桃園市政府衛⽣局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換照，

以維護⾃⾝執業權益。

�提醒會員

下期放



23 24

健保專區 社團法⼈桃園市牙醫師公會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健保專區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1413

公告專區 社團法⼈桃園市牙醫師公會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公告專區

第廿五卷第九期季刊

公 告 八 因應115年底醫師執業執照換照⾼峰期，本會推動換照便⺠措施說明

本會已於 115 年 3 ⽉ 9 ⽇接獲衛⽣局函覆，同意本會所提便⺠⽅案。後續會員辦

理換照時，可使⽤ 本會提供並加蓋「本會校對章及承辦⼈章」之《桃園市醫事⼈員執

業異動申請表》辦理換照，以 提升審查與⾏政作業效率。

因應115年底多數會員將同時進入執業執照換照期，為減輕會員往返奔波不便並

降低⾏政作業負擔，本會依第25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已於 115 年 1 ⽉ 28 ⽇函文桃園

市政府衛⽣局，提出相關換照便⺠措施建議⽅案。

為避免文件遭誤⽤，本會亦將明確標⽰使⽤⽤途並加強會員宣導，確保⾏政流程

與主管機關審查機制正常運作。

【換照重點提醒】

最佳申請時間：執業執照到期前 6 個⽉內

學分要求：6年內須完成 120 學分

                        (含：專業、法規、倫理、品質、感染管制、兩性議題)

逾期未換照：可能依相關規定 受⾏政裁罰

【基本應備⽂件】

桃園市醫事⼈員執業異動申請表

原領之執業執照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請⾄「醫事⼈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下載 

https://cec.mohw.gov.tw

登入⽅式：

帳號：⾝分證字號

密碼：出⽣年⽉⽇末碼＋⾝分證末四碼

積分查詢流程可參考：《2026 牙醫師實⽤⼿冊 II》P48–P58

最近 3 個⽉內照片 2 張

規費 300 元

委託書及雙⽅⾝分證影本（委託他⼈辦理時）

請務必留意 執業執照效期，並依桃園市政府衛⽣局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換照，

以維護⾃⾝執業權益。

�提醒會員

下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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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桃牙暑期律法面面觀2026桃牙暑期律法面面觀2026桃牙暑期律法面面觀

桃牙8月暑期牙醫診所法律教戰守則講座開講

課程⽇期：115年8⽉9⽇（星期⽇）上午9:00－12:00

課程地點：本會學術廳20F-1 / 中壢區環北路400號20F-1

課程主題：

課程學分： 法規3學分

講師介紹：

課程⼤綱：

報名資訊：

　 本會會員、⽵⽵苗會員：免費 ﹔ 外縣市會員：200元

　 線上報名 https://reurl.cc/lpOGE6

課程特⾊：

醫療法與醫師法實務解析、醫療廣告與病歷管理重點說明、醫療糾紛預防與應對策

略、主管機關查核與裁罰案例分享、診所經營常⾒法律風險⼀次掌握！

 牙醫診所法律教戰守則

關維忠 律師 / 本會法律顧問

學經歷                       

　東吳⼤學法學研究所碩⼠   

　明達法律事務所合署主持律師

　桃園市政府醫療調解會委員

　桃園律師公會第⼗六屆理事⻑

全國律師聯合會⺠事程序法主委

桃園地⽅法院⺠事調解委員

上市公司獨立董事、法律顧問

執業律師25年

⾯對⽇益複雜的醫療執業環境，牙醫師除精進臨床技術外，更需具備完善的法

律風險管理觀念。本課程特邀本會法律顧問關維忠律師，結合多年實務經驗及醫療

爭議案例，深入解析牙醫診所執業及經營過程中常⾒之法律議題。

課程內容涵蓋病歷書寫與保存、知情同意程序、醫療廣告規範、醫療糾紛預防

與處理，以及診所經營管理應注意事項等重點，並分享主管機關查核常⾒缺失與裁

罰案例。透過法規解析與案例討論，協助會員建立正確法律觀念，強化診所風險控

管能⼒，降低醫療爭議及⾏政裁罰風險，提升醫病溝通品質與診所經營效能，打造

合法、穩健且永續發展之執業環境。

歡迎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病歷書寫 × 知情同意 × 醫療廣告 × 醫療糾紛 × 診所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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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公告，相關資料及附件已公布於本會網⾴

(https://www.tyda.com.tw/tyda/doctor_nhi.jsp) /醫師專區/健保專欄/健保公告，

請需要之會員逕⾃前往下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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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八 因應115年底醫師執業執照換照⾼峰期，本會推動換照便⺠措施說明

本會已於 115 年 3 ⽉ 9 ⽇接獲衛⽣局函覆，同意本會所提便⺠⽅案。後續會員辦

理換照時，可使⽤ 本會提供並加蓋「本會校對章及承辦⼈章」之《桃園市醫事⼈員執

業異動申請表》辦理換照，以 提升審查與⾏政作業效率。

因應115年底多數會員將同時進入執業執照換照期，為減輕會員往返奔波不便並

降低⾏政作業負擔，本會依第25屆第8次理事會決議，已於 115 年 1 ⽉ 28 ⽇函文桃園

市政府衛⽣局，提出相關換照便⺠措施建議⽅案。

為避免文件遭誤⽤，本會亦將明確標⽰使⽤⽤途並加強會員宣導，確保⾏政流程

與主管機關審查機制正常運作。

【換照重點提醒】

最佳申請時間：執業執照到期前 6 個⽉內

學分要求：6年內須完成 120 學分

                        (含：專業、法規、倫理、品質、感染管制、兩性議題)

逾期未換照：可能依相關規定 受⾏政裁罰

【基本應備⽂件】

桃園市醫事⼈員執業異動申請表

原領之執業執照

繼續教育學分證明

請⾄「醫事⼈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下載 

https://cec.mohw.gov.tw

登入⽅式：

帳號：⾝分證字號

密碼：出⽣年⽉⽇末碼＋⾝分證末四碼

積分查詢流程可參考：《2026 牙醫師實⽤⼿冊 II》P48–P58

最近 3 個⽉內照片 2 張

規費 300 元

委託書及雙⽅⾝分證影本（委託他⼈辦理時）

請務必留意 執業執照效期，並依桃園市政府衛⽣局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換照，

以維護⾃⾝執業權益。

�提醒會員

下期放


